附件2：
社会团体年度检查业务主管单位
初审指引

一、政策依据：《社会团体年度检查办法》（以下简称：“办法”）
二、实施对象：在上一年度12月31日前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成立的社会团体，应当接受年检。截至上年度12月31日依法登记成立不满6个月的社会团体，可以不参加当年的年检。（办法第四条 ） 
三、年检内容：1.遵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情况；2.履行变更登记手续和章程核准情况；3.按照章程开展活动情况；4.负责人等人员变动情况；5.机构设置以及变动情况；6.财务状况、资金来源和使用情况；7.其他需要检查的情况。（办法第五条）
四、年检应提交材料：1.年度工作报告；2.登记管理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。社会团体提交年检材料时，同步提交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情况。（办法第六条）
五、年检具体流程：1.1月31日前，登记管理机关发布年检公告或者通知；2.3月31日前，社会团体根据年检公告或者通知准备年度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材料，报送业务主管单位进行初审；3.5月31日前，社会团体将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同意的年检材料报送登记管理机关；4.登记管理机关结合相关单位意见进行审查，原则上于9月30日前作出年检结论，并向社会公布。5.脱钩和直接登记的社会团体，应当于5月31日前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检材料。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对年检程序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（办法第七条 ）
六、初审结论： 分为“合格”、“基本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三种。（办法第九条 ）
（一）合格。年检中未发现社会团体存在基本合格或不合格情形的，年检结论确定为“合格”。（办法第十条 ）
初审时发现社会团体存在“基本合格”或“不合格”情形，但情节轻微且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，或者在年检结论作出前及时改正的，年检结论可以确定为“合格”。
（二）“基本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。初审时发现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情节轻重，分别作出“基本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的年检结论（办法第十一条）：
1.不符合条例规定的法人成立条件的；
2.未按规定办理变更登记、章程核准的；
3.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的；
4.未按章程规定换届的；
5.未按章程规定召开会员（代表）大会、理事会的；
6.负责人管理违反有关规定的；
7.设立或者管理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违反有关规定的；
8.财务管理或者资金来源、资产使用违反有关规定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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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其他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的。
（三）不合格。初审时发现社会团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年检结论确定为“不合格”（办法第十二条） ：
1.年检材料隐瞒真实情况、弄虚作假的；
2.上年度未开展任何业务活动的；
3.违背非营利宗旨开展活动的；
4.开展活动危害国家安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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